
         

  
第23期

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简报组         2018年7月19日 

7月19日上午,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分组审议《湖

南省森林防火若干规定(草案)》。第三组由李小平委员召集。

李小平、刘宗林、王邵刚、詹鸣、甘跃华、蒋建湘、胡雪梅委员先后发

言。列席会议的省人大民族华侨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余雄也发

了言。

李小平委员说,我省是林业大省,林地面积大,森林覆盖率相

对比较高,制定专门森林防火条例非常必要。我省森林防火工作

出现一些新情况。一是林改后农民保护意识不强,扑火积极性不

高;二是重要节假日火灾发生频繁;三是基层力量薄弱。特别是村

一级最为薄弱;四是专业队伍不强。建议:1、在森林防火宣传教育

上增加相关规定,特别是对农民这块增加有针对性规定。要多用

点笔墨。2、进一步明确政府及部门相关职责。3、在重大节假日明

确基层强制性的加强预防和管控。第11条规定的禁止性行为在非

森林防火期也是适用的。4、强化乡镇和村工作职责、保障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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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确各级财政加大投入,设立林区森林防火监控设施、提供人身安

全保障等。法规名称可改为《湖南省森林防火条例》。

刘宗林委员说,1、倾向于名称用《湖南省森林防火条例》,条例

的体例更适合地方性法规。2、赞成小平主任对湖南省森林防火基

本省情的分析。用火主体大幅度增加,且大量是个体、自然人在用

火,有些防不胜防。森林火灾的扑救是高危工作,条例要加上保险

方面内容,从法律法规的层面解除普通老百姓参与森林火灾扑救

的后顾之忧。现在有的地方对森林本身做了保险,这片森林被烧

以后保险公司进行赔偿,但对森林火灾扑救过程中参与扑救机构

和人员的保险是个空白,跟不上。

王邵刚委员说,制定《湖南省森林防火若干规定》很有必要。

一是乱砍乱伐问题比较严重,林地分到户以后大面积的砍伐比较

严重。二是防火扑救的问题面临着严峻形势。清明节前后发生火

灾现象比较普遍,出现火灾后老百姓扑救意识和能力比较差,报告

也不及时。建议:1、要加强宣传教育。做到人人都有防火意识,增

强扑救的自我保护意识和扑救的专业技术培训。对清明节扫墓烧

坟的要加大管理力度。2、要强化各级政府和各有关主管部门的责

任,做到守土有责、守土负责。责任的主体要下沉,到村和居委会,

通过他们在广大居民和市民中增加责任心。出现火灾信息第一时

间由他们掌握,积极报告和配合参与处置很重要,基层的责任意识

要强化,同时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基层队伍的业务指导。并适

当增加灭火扑救设施。对于参与扑灭人员的年龄要有具体规定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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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如60岁以上的老年人、儿童不宜参与,盲目的牺牲没必要。另

外,同意建立有关保险制度,让老百姓感到有保障。

詹鸣委员说,就标题而言,全国人大机关公文处理办法中规定

的18个文种里面没有“规定”。中办国办党政机关公文处理的办法

中的15个文种里也没有“规定”,“若干规定”是不是属于立法文本

格式,不清楚。建议:1、第2条关系有点乱。这条应讲的是职责,

首长负责制、目标考核制,与职责不是同一层面的东西,不宜放在

一条中,应该单独成条。同时职责的划分中,中间缺了乡镇一档,

后面许多条文内容又有乡镇政府和街道办事处相关内容,在县和

村之间应该要有乡镇职责规定,而且是林区乡镇。同时,县级有关

部门不点名,按照国家条例说法,其他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

防火工作。2、第3条第一款第一项“协调解决本辖区部门之间、地

区之间有关森林防火的重大问题”改为“协调解决本辖区部门之

间、地区之间有关森林防火联防工作的重大问题”。3、第5条明确

了“护林员”,对于森林防火队伍单列一条,不仅仅是护林员,包括

林业部门的专职队伍,群众护林员队伍,还有社会专业救援队伍,

以及部队、消防队伍。同时对队伍的有关职责,各个层面应作规

定。4、第6条“鼓励探索建立第三方专业救援队伍”改为“鼓励第三

方专业救援队伍参与森林火灾扑救工作”。5、第7条改为“应当组

织有森林防火任务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制定森林火灾应

急处置办法”。6、第11条禁止性规定中的第6项“烧田基草”是不

是“烧田埂草”,烧田埂草是不是烧杂? 可归纳为“炼山、烧草木灰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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烧田园桔杆、杂草、枝叶等。”7、第12条最后一款“经批准野外用火

的,县级人民政府森林防火主管部门应当派员现场指导”“指导”后

加“监督”。8、第22条的罚则写的太笼统,建议分三个层次,一是违

反第11条的该怎么处罚,第二违反第12条,定点用火没用好没管

好引发火灾该怎么处罚,对违反第16条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

民事行为能力人引发火灾后,对其监护人该怎么处罚,应分层规

定。9、补充两条:一是保险一定要搞,而且对保险经费的来源要有

明确的说法;二是对于在扑救火灾中致伤、致残、致死的,要有非常

明确的态度。应当规定:对因扑救森林火灾致伤、致残人员,由所

在地人民政府安排专项经费予以免费治疗;死亡的,按照国家规定

给予抚恤,符合烈士条例的按照《烈士褒扬条例》办理。这样激励

老百姓参与扑救火灾。

甘跃华委员说,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提几点建议。宏观上的

建议:1、在立法理念、立法思路上要借鉴新的《安全生产法》的理

念、思路。2、要进一步把五个方面的责任理清。一是主体责任,二

是各级党政的领导责任,三是监管部门和森林防火指挥机构的责

任,四是相关组织的责任,五是相关人员的责任。这五个责任要明

明白白理清楚。3、既然森林防火属于安全工作范畴,那么,要把中

央关于安全工作的一些新的机制要求,如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、齐

抓共管、失职追责”等融入到这次立法中来。微观上的建议:1、第2

条要增加乡镇人民政府的职责。2、第12条特殊情况需野外用火

的,要向县级人民政府森林防火主管部门提交书面用火申请。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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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边远山区的申请者要到县城去办理申请手续可能不方便,是否

可以从两方面去考虑,一是乡镇人民政府受理,帮用火申请者到县

里去办理申请手续。二是直接由乡镇人民政府承担受理和办理用

火申请手续的职责。3、第14条“加强对游客烧香、燃放鞭炮等行为

的管理”,景区景点经营单位仅承担管理职责还不够,应该还要承

担防止出现游客违规用火、丢火种的职责。4、第19条关于信息的

报送,不太科学。信息上报应该是“条条”和“块块”同时进行报送。

5、重点林区要建立扑火队。扑火队有两种,专业扑火队和业余扑

火队,要根据防火级别分类建立。

蒋建湘委员说,建议:1、第9条、第10条、第11条逻辑关系不

清晰。有几个概念,一个是防火区、一个是防火期、一个是高火险

期。第11条禁止的事项是防火期内防火区要禁止的行为,应该对

防火区内非防火期禁止什么样的行为、在防火区的防火期内禁止

什么样的行为、高火险期内禁止什么样的行为分层次写清楚。2、

第14条第二款“加强对游客烧香、燃放鞭炮等行为的管理”,这样规

定是不是意味着可以用火? 南岳大庙现在都不能燃放鞭炮了,很

多景点有一些成熟的做法,地方立法可以固定下来。3、第22条关

于处罚的问题。一是在处罚法定原则的前提下应该要从严,现在

比较轻。二是处罚层次要明确清晰。“未引起森林火灾的,由县级

以上人民政府森林防火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,给予警告”,

这里有行为罚、申诫罚、后面也有罚款(财产罚),而对于引起森林

火灾的反而只有罚款(财产罚),没有责令停止违法行为(行为罚)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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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没有申诫罚,非常不合适,这里要分层次明确。4、可以有行政激

励和行政给付的规定。对主动参与救火、扑火的行为给予一定的

行政激励,对在扑火过程中引起伤亡的采取一些行政给付措施,有

利于调动大家扑火、救火的积极性。5、关于名称问题,人大常委会

通过的地方性法规用“条例”而不宜用“若干规定”。

胡雪梅委员说,建议:1、可否考虑把职责单写一章。2、把各个

区段和区位做个清晰的梳理。从区位来讲有防火区和非防火区。

时间分成三段,我理解是非森林防火期、森林防火期和高火险期,

在各个不同的区域和各个不同时期的要求能否拆开,分别写,这样

更有利于执行。具体建议:1、对护林员的要求写法改为“必须按要

求配备”。2、第6条,防火很专业,从设备到队伍、培训、预案。“鼓

励探索建立第三方专业救援队伍”,不应该仅仅是专业救援队伍,

应该组建专职和兼职专业救援队伍。兼职方式国外做的很成功,

另外写上“鼓励探索第三方专业森林防火队伍和救援队伍”,第三

方不光是救护,也可以以购买服务的方式在有些林区推荐第三方。

3、保险问题非常重要,但保险需要研究什么时候投险,哪些人投保

险。要明确兼职或者专职防火员的队伍,给他们买保险,这样才比

较好操作。第18条是否要明确原则上未成年人不得参加扑救。

省人大民族华侨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余雄说,建议:1、第一

条依据的问题,把安全生产法和应急管理有关法规写上去。2、第二

条没有乡镇街道一级的职责,而实际上真正下面发生火灾,都是乡

镇在组织,基层的派出所、乡镇干部在负责扑火。另外村一级组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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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要把公共服务的应急组织建立起来。有一部分是兼职的,兼职

可以拿补助,同时可以购买保险。一部分可以从财政拿补助,另外

一部分可以从集体经济中拿钱解决问题。农村最关键的问题是缺

乏机制,城里现在一个小区千多人都有物业管理,农村并村以后一

个村很大,就两三个村干部,怎么管理得过来?3、第11条和第15

条规定有矛盾。第11条森林防火期内禁止这些,森林防火期外呢?

禁止就要都禁止。第15条第二款又可以,这两个是矛盾的,要统筹

规定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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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组出席情况

缺席3人:徐文龙、李际平、肖莉杏

抄送:省委常委,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,副省长

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列席人员

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、常委会各办事机构和工作机构

省政府办公厅、省林业厅、省政府法制办 (印180份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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